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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案件審理法重要增修條文(2) 

（律師強制代理制度/擴大專家參與）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最新修正於民國（下同）112 年 02 月 15 日經總統公布，並

於 112 年 08 月 30 日施行。本次為全案修正，增訂 40 條，修正 41 條，規範密度較修正

前法規大幅增加。本所於上回介紹了營業秘密保護相關修正重要條文，本回將介紹律師

強制代理制度、擴大專家參與等重要修正條文。 

律師強制代理制度 

修正

案號 

新增內容（現行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第 

10 

條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

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前項規定，於下列各款事件不適用之： 

一、聲請核定代理人酬金。 

二、聲請訴訟救助。 

三、聲請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四、其他司法院所定事件。 

第一項第一款之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於普通共同訴訟人分別計算之。 

第一項第一款情形，不因訴之減縮、變更，致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未達該數額而受影響。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

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情形，應於起訴、上訴、聲請、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NEWSLETTER  

December, 2023 

 

THY 

Taiwan International 

Law Offices 



THY 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                       Newsletter 2023.12-CH 

 
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 

 

 

 

                            

本 Newsletter 謹就法律之原則，作一說明，並不構成對具體個案提供法律意見，蓋因每一個案內容及事

實不同，恐有不同之考量，故若需尋求對具體個案之法律諮詢，煩請與本所聯絡。 

20231109/Newsletter/ z, y                                                                                      2 

第 

11 

條 

前條第一項本文事件，當事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法院選任

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當事人提起上訴或抗告依前項規定聲請者，原審法院應將訴訟卷宗送交上級審法院。 

第一項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辦法，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見定之。 

第 

12 

條 

第十條第一項事件，除別有規定外，應由訴訟代理人為訴訟行為，始生效力。 

起訴、上訴、聲請或抗告，未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五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五項規

定委任，法院認為不適當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其補正；逾期未補正亦未依前條第一項為聲

請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被告、被上訴人、相對人未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五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五項規定

委任，法院認為不適當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其補正。 

當事人依前二項規定補正者，其訴訟行為經訴訟代理人追認，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逾期補

正者，自追認時起發生效力。 

第 

13 

條 

第十條第一項本文事件，訴訟代理人得偕同當事人於期日到場，經審判長許可後，當事人得以

言詞為陳述。 

前項之許可，審判長得隨時以裁定撤銷之。 

當事人應委任訴訟代理人而未委任，或委任之訴訟代理人未到場者，視同不到場。 

第一項情形，當事人得自為下列訴訟行為： 

一、自認。 

二、成立和解或調解。 

三、撤回起訴或聲請。 

四、撤回上訴或抗告。 

第 

14 

條 

訴訟代理人所為或對其所為之訴訟行為，直接對當事人本人發生效力。但訴訟代理人所為自認

或事實上之陳述，經到場之當事人本人即時撤銷或更正者，不在此限。 

訴訟代理人關於訴訟行為有故意或過失時，當事人本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第 

15 

條 

第十條第一項本文及第十一條第一項之律師酬金，為訴訟或程序費用之一部，並應限定其最高

額。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見定之。 

第 

16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之專利權涉訟事件，經審判長許可者，當事人亦得合併委任專利

師為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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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前項之許可，審判長得隨時以裁定撤銷之，並應送達於為訴訟委任之人。 

第一項情形，專利師應與律師共同到庭為訴訟行為。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不在此限。 

專利師之訴訟行為與律師之訴訟行為牴觸者，不生效力。 

專利師之酬金，不計入訴訟或程序費用。 

第 

17 

條 

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規定，於參加人準用之。 

參加人律師及專利師之酬金，不計入訴訟或程序費用。 

 

擴大專家參與（查證、專家證人） 

1. 新增查證制度 

修正

案號 

新增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第 

19 

條 

專利權侵害事件，法院為判斷應證事實之真偽，得依當事人之聲請選任查證人，對他造或第三

人持有或管理之文書或裝置設備實施查證。但與實施查證所需時間、費用或受查證人之負擔顯

不相當者，不在此限。 

前項查證之聲請，應以書狀明確記載下列事項： 

一、專利權有受侵害或受侵害之虞之相當理由。 

二、聲請人不能自行或以其他方法蒐集證據之理由。 

三、有命技術審查官協助查證人實施查證之必要。 

四、受查證標的物與所在地。 

五、應證事實與依查證所得證據之關聯性。 

六、實施查證之事項、方法及其必要性。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應釋明之。 

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應予當事人或第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准許查證之裁定，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查證人姓名及協助查證之技術審查官姓名。 

二、受查證標的物與所在地。 

三、實施查證之理由、事項及方法。 

駁回第一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第 

20 

與當事人或第三人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查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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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查證人應於收受前條第五項裁定後五日內，以書面揭露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法院，並由法院送

達於當事人或第三人： 

一、學經歷、專業領域或本於其專業學識經驗曾參與專利權侵害訴訟、非訟或法院調解程序之

案例。 

二、最近三年內是否與當事人、參加人、輔佐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或受查證第三人有

學術上或業務上之分工或合作關係。 

三、最近三年內是否收受當事人、參加人、輔佐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或受查證第三人

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四、關於該事件，是否有收受其他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查證人之拒卻，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十一條至第三百三十三條規定。 

第 

21 

條 

第十九條第五項裁定，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撤銷之： 

一、發生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定情事。 

二、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前條第二項揭露規定，而有影響查證人之客觀性或公正性之虞。 

四、因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之利害關係，而有影響查證人之客觀性或公正性之虞。 

前項情形，當事人或第三人得於知悉之日起七日內，向法院聲請撤銷第十九條第五項之裁定。 

前二項撤銷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駁回第二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第 

22 

條 

查證人應於查證前具結，於結文內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查證，如有虛偽查證，願受偽證之處

罰等語。 

查證人實施查證時，除得進入受查證標的物之所在地，對文書或裝置設備為經法院許可之查證

方法外，亦得對受查證人發問或要求其提示必要之文書。 

前項查證行為，技術審查官為協助查證人實施查證之必要，亦得為之。 

受查證之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或妨礙實施查證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聲請人關於依該查證之

應證事實為真實。 

前項情形，法院應予當事人辯論之機會，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受查證之第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或妨礙實施查證者，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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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查證人實施查證後，應製作查證報告書提出於法院。 

法院收受查證報告書後，應以影本或電子檔案送達於受查證人。 

查證報告書涉及營業秘密者，受查證人應於查證報告書影本或電子檔案送達後十四日內，聲請

法院裁定禁止向當事人開示查證報告書之全部或一部。 

法院為判斷前項聲請有無正當理由，認有必要時，得向訴訟代理人或經受查證人同意之訴訟關

係人，開示查證報告書之全部或一部，並以不公開方式聽取其意見。 

前項情形，法院於開示查證報告書前，應通知受查證人；受查證人於受通知之日起十四日內，

聲請對受開示人發秘密保持命令者，於聲請裁定確定前，不得開示。 

第三項禁止開示之原因消滅者，受禁止開示人得聲請法院撤銷該裁定。 

第三項及前項裁定，得為抗告。駁回第三項聲請及准許前項聲請之裁定，於抗告中，法院不得

向當事人開示查證報告書。 

第 

24 

條 

前條第三項情形，受查證人逾期未聲請，或未經法院裁定禁止開示查證報告書者，當事人得向

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查證報告書或其電子檔案之全部或一部，

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查證報告書全部或一部之繕本、影本、節本或其電子檔案。 

除前項規定外，任何人不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之。 

第 

25 

條 

曾為查證人而為證人者，就其因實施查證所知悉之營業秘密事項，得拒絕證言。 

前項情形，查證人之秘密責任已經免除者，不得拒絕證言。 

第 

26 

條 

查證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其他實施查證之必要費用，準用鑑定人之規定，並為訴訟費用之

一部。 

第 

27 

條 

第十九條至前條規定，於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侵害事件準用之。 

2. 新增專家證人制度 

修正

案號 

新增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第 

28 

條 

商業事件審理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二條及第七十五條規定，於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準用之。 

 


